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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 

（特約醫事檢驗所、醫事放射所、物理治療所、職能治療所適用)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(以下稱甲方)依全民健康保險

法(以下簡稱健保法)及有關法令規定特約 

(以下稱乙方)為甲方特約醫事服務機構，特約類別

為                 。 

雙方約定事項如下： 

壹、前言 

第 一 條  甲乙雙方應依照健保法、健保法施行細則、全

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、全民健

康保險醫療辦法、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

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、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

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、行政程序法、行政罰法、

其他相關法令及本合約規定辦理全民健康保險(以

下稱本保險)醫療業務。 

甲乙雙方依法得主張實體與程序之權利，不

因前項規定而受影響。 

在本合約有效期限內，依法令授權甲方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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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命令，其新訂或修正，而與甲乙雙方權利義務有

關者，甲方應與乙方相關團體代表就相關之事項進

行協商，以謀雙方權利義務之平衡。 

貳、主要辦理事項 

第 二 條  保險對象持甲方特約醫院、診所交付之處方或

轉檢單至乙方接受醫事服務時，乙方應依醫學專業

知識及專長悉心提供服務，妥善予以處置，若無法

提供完整醫事服務時，應即告知保險對象並宜轉介

至適當特約醫事服務機構。 

第 三 條  保險對象至乙方接受相關醫事服務時，乙方應

核對其保險憑證與身分證明文件相符後，依規定於

保險憑證上登錄及上傳。但有不可抗力或因特殊情

況，經保險人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另保險憑證上足以辨識別身分證明者，免核對

身分證明文件。乙方經核對就醫者相關文件後，發

現有冒名接受醫事服務等不當行為時，乙方應拒絕

其以保險身分接受服務。 

乙方依規定應登錄而未於保險憑證登錄者，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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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醫療費用甲方不予支付；如已核付者，甲方得

在乙方申請之費用內扣還。 

第 四 條  保險對象持甲方特約醫院、診所交付之處方或

轉檢單至乙方接受醫事服務，乙方均應予以記錄，

相關處方或轉檢單及報告之保存年限應依相關醫

事法規之規定，以備甲方查核。 

第 五 條  乙方應核對處方或轉檢單所載效期、醫師簽章

等資料無誤後，始提供醫事服務。 

乙方無正當理由，不得拒絕為保險對象提供醫

事服務；乙方對於處方或轉檢單所載項目，如有疑

點，應詢明醫師確認後，始得提供相關醫事服務。 

第 六 條  保險對象持甲方特約醫院、診所交付之處方或

轉檢單至乙方接受醫事服務，未及攜帶保險憑證者，

乙方應先予提供醫事服務，收取相關費用，並開給

保險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表及符合醫療法施行細則規

定之收據。保險對象於十日內（不含例假日）補驗

保險憑證，乙方應退還所收之相關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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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條  乙方辦理本保險醫療給付事宜，應依據中央衛

生主管機關核定之醫療費用支付制度、全民健康

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等規定辦理。

對於已實施總額支付制度之部門，甲乙雙方應遵

守主管機關核定之本保險醫療給付費用協定及分

配。 

參、費用之申報及付款 

第 八 條  乙方依甲方特約醫院、診所開立之處方、轉檢

單或提供檢驗服務，向甲方申報費用，經甲方審核

有不符合規定並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甲方應於乙

方申請之費用中扣除；若屬甲方特約醫療院所責任

者，甲方應向甲方特約醫院、診所扣除。 

第 九 條  甲乙雙方關於本保險醫療費用之申請期限、申

報應檢具書表、暫付成數、暫付日期、核付、停止

暫付、停止核付、申請案件之資料補件及申復、點

值計算、點值結算等作業，應依「全民健康保險

法」、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

服務審查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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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乙方對醫療服務案件審查結果有異議時之

申復，以一次為限，逾期以自願放棄論。 

甲方對乙方第一項醫療費用補報申請案件，

應不予暫付。 

乙方依前項規定如期申報之保險醫療費用，

手續齊全，而甲方未能於所定六十日期限內完成暫

付或核付手續時，應依民法規定之利率支付遲延利

息。但因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，致未於期限內完

成暫付或核付手續時，甲方不負延遲責任。 

乙方依規定如期申報之醫療費用，且無全民

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

至第四十條所列情事之一者，甲方未能於所定六十

日期限內完成核定者，應依當月申請金額逕予核付。

但因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十 條  乙方以連線申報醫療費用者，以甲方網際網路

或健保醫療資訊網收到乙方傳送申請表之日期為受

理日期，該日期與甲方實際收到書面總表日期超過

五日者﹙不含例假日﹚，以實際收到日為受理日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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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該書面申請總表未於規定時間（當月份醫療費用

申報為次月五日或二十日）前檢送至甲方者（以郵

件郵戳為憑），不予暫付。 

第 十一 條  甲方撥付醫療費用，均採轉帳方式辦理，乙方

應在甲方委託收付業務之金融機構開立帳戶後，主

動通知甲方；帳戶變更時亦同。 

第 十二 條  乙方申請之醫療費用，因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

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十六條所列

之情形時，於案件確定前，乙方得提供足額擔保，

請求甲方撥付應核付之醫療費用。 

前項之擔保，以甲方同意之無記名式政府債

券或銀行無記名式可轉讓定存單為限。 

第一項不予支付案件，於確定乙方無受處分之理

由時，甲方應於確定之日起七日內，退還乙方之擔

保物，並於確定之日起六十日內，撥付應核付乙方

之醫療費用，屆期未能核定者，應先行全額暫付。

而甲方未能於所定六十日期限內完成暫付或核付手

續時，應依民法規定之利率支付遲延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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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三 條  乙方因停辦或終止特約時，甲方應停止暫付，

並進行相關費用之計算。 

前項合約終止之計算，乙方如未涉及違規處

分，甲方應於合約終止之日起六十日內完成核付。

乙方如係涉及違規處分，甲方應俟處分相關事項確

認起六十日內完成核付。 

第 十四 條  乙方對甲方之停止特約或終止特約之處分，已

依本合約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申請暫緩執行並獲甲方

之同意，乙方仍應依本合約之規定申報醫療費用。

乙方並得提供足額之擔保，請求甲方依本合約之規

定暫付或核付醫療費用。 

前項之擔保物適用本合約第十二條第二項之

規定。 

乙方因第一項甲方之處分並准予提供擔保暫

緩執行，於確定乙方無受處分之理由時，甲方應於

確定之日起七日內，退還乙方之擔保物，並於確定

之日起六十日內，撥付應核付乙方之醫療費用，屆

期未能核定者，應先行全額暫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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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乙雙方應依本合約之規定及本於合作精神，

遵守法令執行本保險之相關業務，甲方並應以輔導

和宣導為重點，並以促進乙方業務正常為目的，若

甲方認為乙方涉有違約情事時，應以明確事證認定

並給予乙方說明之機會，以示公允；另甲方為本合

約之處分時，對於乙方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應一律

注意。 

第 十五 條  乙方申請之醫療費用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
甲方不以該等事由核扣乙方費用： 

一、保險效力開始前、停止後發生保險事故，

持保險憑證前往乙方接受醫事服務者。 

二、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。 

三、保險對象持尚於甲方審查特約申請期間之

醫院、診所交付之處方、轉檢單或提供

檢驗服務者。 

第 十六 條  乙方申請之醫療費用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
由乙方負責，經甲方查核發現已核付者，應予追扣： 

一、保險對象之保險憑證相關資料不全，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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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予提供醫事服務者。 

二、乙方對保險對象之醫事服務不屬於全民健

康保險醫療給付範圍者。 

三、乙方受理保險憑證時，未確實核對保險對

象身分證明之文件者。但若屬保險對象

蓄意欺瞞致醫事機構無法發現者，不在

此限。 

四、經甲方通知乙方為暫行拒絕給付之保險對

象，乙方仍予提供醫事服務，並申報費

用者。但於甲方通知到達乙方前，乙方

已對就醫患者提供醫事服務行為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五、其他應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。 

若甲方發現乙方有短報或漏報者，應通知乙方。 

第 十七 條  甲方為審查保險給付需要，得請乙方提供說明，

或派員赴乙方查詢或借調病歷紀錄、帳冊、簿據等

有關文件，乙方應詳實說明並提供有關文件及資料，

不得藉故拒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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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甲方所派人員，應出示敘明訪查目的之

公文及訪查身分證明文件，否則乙方得予拒絕；甲

方所派人員所為之行為並應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，

乙方並得依行政程序法主張權利。 

肆、違約處理 

第 十八 條  乙方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

辦法第三十五條所列情事之一者，甲方應通知限期

改善。 

乙方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

理辦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情事之一者，甲方應予違約

記點。 

第 十九 條  乙方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

辦法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條所列情事之一者，甲方

應分別予以扣減醫療費用、停止特約或終止特約。 

乙方於停止或終止特約期間，應將全民健康

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標誌卸下。 

第 二十 條  乙方行為後，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

及管理辦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規定如有修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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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修正後之規定。但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乙方時，

適用修正前之規定。 

第二十一條  乙方對甲方所為之違約記點、扣減醫療費用、

停止特約或終止特約之通知，如有不服，得於甲方

文到之日起三十日內，檢具相關事証，提出異議，

申請複核，但以一次為限。甲方應於收到乙方異議

書後三十日內重行審核，認為有理由者，應變更或

撤銷原通知。 

甲方對於前項之重行審核，必要時，得進行實

地訪查。 

乙方對甲方申請複核之結果仍有異議者，得於

法定期間內提起爭議審議或行政訴訟等救濟。 

本合約第十九條之停止特約或終止特約，甲方

得依乙方之申請，於爭議審議審定或訴願決定前暫

緩執行。 

伍、其他 

第二十二條  甲方新變更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

事項、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及相關審查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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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為十五日以前，次月生效，十六日以後發文，

於次次月生效，該審查規定不得追溯發文日前之費

用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保險開辦後，薪資指數、消費者物價指數加

權平均年成長幅度累計超過百分之三時，甲方應依

照行政院公告前一年度之公務人員薪資調整幅度、

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平均投保金額成長指數檢討醫療

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。 

甲乙雙方應每年檢討調整醫療服務給付項目

及支付標準至少一次，年度調整時，人力成本部分

應在行政院公告前一年度公務人員薪資調整幅度之

日起三個月內擬訂調整原則，非人力成本部分應在

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前一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日

起三個月內擬訂調整原則；若於三個月內無法達成

協議，則報請本保險主管機關核定。 

乙方已納入總額支付制度者，前二項之檢討

與調整依總額支付制度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二十四條  乙方因遷址或歇業，經衛生主管機關註銷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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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業執照者，自註銷之日起終止合約。但同一鄉、

鎮、市、區遷移地址且檢具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開

業執照影本，向甲方辦理遷址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二十五條  乙方變更機構名稱，或公立醫療機構、醫療法

人之醫療機構或法人附設醫療機構變更負責人時，

應檢具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開業執照影本，向甲方

辦理變更機構名稱或變更負責人。 

第二十六條  乙方在合約期滿，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

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八條得續約之規定，且未於

期滿前以書面向甲方為不續約之意思表示者，視為

繼續特約。但經甲方通知乙方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續

約手續，而乙方未能如期完成續約手續者，自通知

期滿之次日起終止合約。惟終止合約前雙方之權利、

義務仍適用舊合約。 

本合約有效期間內，乙方得於一個月前以書

面通知甲方終止本合約。 

本合約有效期間內，乙方如有違反健保法規

及本合約規定者，甲方於合約期滿後，仍得依本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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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及相關規定執行或處分。 

第二十七條 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

年    月    日止。 

第二十八條 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經甲乙雙方同意，得以

附約或換文補充之，其效力與本合約同。 

第二十九條    本合約一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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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合約人 
甲方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

署長：  

地址：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一四○號 

乙方：  

醫事機構地址： 

醫事機構代號： 

代表人：(公立醫事機構及財團法人之醫事機構適用) 

負責醫事人員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簽章 

戶籍地址： 

身分證號： 

代理人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身分證號： 

「由負責醫事人員親自當面蓋章或由代理人提示代理人身分證正本、負責醫

事人員身分證影本及負責醫事人員委託書正本，由代理人於合約書記明確係

受負責醫事人員委託辦理之意旨並蓋負責醫事人員及代理人章」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醫事機構方型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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